
	系所班別
	幼兒教育學系早期療育碩士班

	招生組別
	公費生組

	招生名額
	1

	報名資格
附加規定
	1、 具中華民國國籍。
2、 具學士學位或碩（博）士學位學歷（力）者。
3、 完成特殊教育半年教育實習之證明文件。
四、持有特殊教育教師幼兒園教育階段身心障礙組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修畢證明。

	考試科目
及
佔總成績比例
	考試科目及計分方式
	佔總成績比例

	
	書面審查
滿分100分）
	早期療育或學前特殊教育相關專業知能
	30%

	
	面試
（滿分100分）
	表達能力
	70%

	報考本類組應繳交表件及資料（面試及試教前）
	一、請於○年○月○日（星期○）報名截止日前繳齊書面審查資料一式乙份，逾期不接受補繳： 
   (一) 報名表（完成網路報名程序後，逕至招生報名系統下載）。
   (二)「個人專業知能」主要提供有利於表現早期療育或兒童相關個人專業知能之資料，「撰寫格式」請至幼兒教育學系網頁「招生訊息-碩士班」下載，請裝訂成冊，勿散裝。主要內容含大學(含同等學力)歷年成績單正本與畢業證書影本、師資職前證明書與特殊教育半年教育實習證明、早期療育或學前特殊教育之志工或工作經歷、研究興趣與議題、其他有助於審查之佐證資料(例如：外語能力檢定)等。
二、	考生應將「個人專業知能」及相關佐證資料依序裝入大型信封袋，並逕至招生報名系統下載「研究所碩士班招生考試報名專用封面」（如附表六）黏貼於資料袋上，於報名期限以掛號郵寄(郵戳為憑)或親送至本校幼兒教育學系辦公室，逾期不接受補繳。

	面試規定
	一、日期：115年○月○日（星期五）
二、地點：本校求真樓七樓（臺中市西區民生路140號）。
三、請依幼兒教育學系通知的時間及地點參加面試。
四、若報考人數過多，本系所將視情況調整為團體面試，屆時再對外公告。
五、面試當日請持准考證、國民身分證正本（得以有效期限內之駕照、具照片之健保IC卡或護照之正本代替國民身分證正本）。

	總成績同分
參酌比序
	依面試之「表達能力」成績排序。

	公費生組規定
	一、嘉義縣提供1名特殊教育學校(班)(幼兒園)特殊教育身心障礙類碩士公費生名額，於118學年度分發嘉義縣水上國民小學。
二、本案碩士公費生須於修業期間完成以下事項：
(一)加註本校特殊教育學系「情緒與行為需求」次專長。
(二)每年寒假及暑假至少至嘉義縣教育處指定地點見習各2週。 
(三)畢業前需完成加修幼兒教育學系相關課程10學分。
(四)畢業前通過CEFR B1等級或以上之英語能力分級測驗。
三、其他公費生各項規定，請詳閱本簡章「拾伍、附註及其他注意事項」之「○、『幼兒教育學系早期療育碩士班』公費生特殊規定」。【請教務處確認後協助修訂】

	正取生報到
	一、報到方式：親自報到。
二、報到時間：116年○月○日（星期六）上午9時至12時。
三、報到地點：依本校115學年度研究所招生考試報到通知辦理。

	備註
	1、 「早療碩士班公費生組」若無報考者或備取生遞補至無備取生後，仍有缺額時，則招生名額流用至「早療碩士班自費生組」。【請教務處確認後協助修訂】
二、 幼兒教育學系早期療育碩士班公費生組的入學後權利義務詳見本簡章第O頁。【請教務處確認後協助修訂】
三、錄取後之公費生應依本校及幼兒教育學系相關修業規定修習課程並完成。
四、縣市見習與實習、帶領營隊或課後輔導等服務活動，住宿地點需自行尋找，住宿費、餐費及交通費等所有花費需自理。
五、考生所繳交各項資料，不論錄取與否均留幼兒教育學系存查，概不退還。
六、本校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聯絡電話：04-22183382施小姐。
    電子郵件信箱：wanting770118 @mail.ntcu.edu.tw
    網址：https://ttcece.ntcu.edu.tw



